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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川 省 教 育 厅 
 

四川省教育厅关于转发《四川省质量强省 

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组织开展第四届中国质量奖 

培育申报工作的通知》的通知 
 

各市（州）教育行政部门，各高等学校，厅机关各处室、直属事

业单位： 

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期启动了第四届中国质量奖评选

表彰工作，四川省质量强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了《关于组

织开展第四届中国质量奖培育申报工作的通知》（川质强省办函

〔2021〕5 号），现将相关文件转发你们，请认真做好组织推荐

工作，并就有关申报事项提出如下要求。 

一、各单位要加强宣传，鼓励支持符合条件的学校（仅限小

学、初中和职业技术学校）和个人自愿申报。 

二、请自愿申报的单位和个人，按程序向当地市（州）质量

强市（州）工作领导小组提出申请。 

联系人：刘旭芳 028-85619643 1800808090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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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四川省质量强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《关于组织开

展第四届中国质量奖培育申报工作的通知》（川质

强省办函〔2021〕5 号）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川省教育厅 

2021 年 3月 26日 


	doc_mark
	Content

